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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廣播條例草案委員會

保障競爭條文

目的

本文是闡述廣播條例草案 (下文簡稱「條例草案」 )

內的保障競爭條文。

背景

2. 在四月十一日及二十日及五月六日舉行的廣播條例

草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要求當局就以下事宜提供更多有關

保障競爭條文的資料 

(a) 比對現有廣播牌照內的保障競爭條文及條例草案內

的保障競爭條文；

(b) 持牌機構的附屬公司所從事的反競爭行為是否受保

障競爭條文規管；

(c) 就國際唱片業協會在其遞交的意見書內所提述有關

「互相倚賴關係」、「扭曲市場競爭情況」等事宜的

回應；

(d) 海外司法管轄區根據什麼理由可豁免反競爭行為；

(e) 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購買節目的獨家播映權後不

播映的做法，會否構成反競爭行為；及

(f) 就代表團體提出有關草擬方面的建議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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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現有條文與建議條文

3. 目前，所有廣播牌照均包括一項自由競爭條款，禁

止持牌機構簽訂任何協議或作出任何安排，藉以限制與設

立、提供或營運任何廣播服務有關方面的競爭。而下述業內

的商業行為不受自由競爭條款的規限 

(a) 持牌機構購買或製作的任何節目；

(b) 供應任何有專利權的解碼器；及

(c) 任何人運用或發揮其藝術天份或才能。

4. 我們現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強及擴闊保障競爭措施的

適用範圍。除訂立一項條文禁止持牌機構從事其目的或效果

會在相當程度上限制電視節目服務市場競爭的行為外，我們

亦已建議加入另一條文，禁止享有支配優勢的持牌機構濫用

其優勢。我們亦建議縮窄上文第 3 段所載述的豁免範圍至只

限於以下兩種情況 

(a) 在電視節目服務內播放該持牌機構所製作的節目；

及

(b) 任何人運用或發揮其藝術天份或才能。

持牌機構附屬公司的行為

5. 我們曾參考歐洲聯盟多個法庭案例，因歐洲聯盟所

訂立的保障競爭法例與我們在條例草案內所建議的競爭條文

相類似。(有關案例的摘要，請參閱英文版附件。) 該等案例

顯視，如一間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形成單一經濟單位，而附屬

公司不能自行決定其在市場上所作的行為，則就保障競爭法

例而言，母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不能被視為兩個獨立個體。換

言之，附屬公司的行為會被視為母公司的行為。然而，為免

生疑問，我們會考慮有否需要修訂第 13 及第 14 條，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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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這效果。

「互相倚賴」市場

6. 國際唱片業協會關注到條例草案所建議的保障競爭

條文，未必能處理享有支配優勢的持牌機構在一個「互相倚

賴市場」所作出的反競爭行為。舉例說，享有支配優勢的持

牌機構可向其在另一市場的聯營公司提供更多「廣播時間」

或更優惠的商業條件，從而影響該市場的競爭情況。

7. 條例草案內的保障競爭條文是用以處理可能對電視

節目服務市場競爭情況產生影響的行為。假如有關行為不會

對電視市場產生任何影響，便不屬廣播事務管理局的規管範

圍。不過，某類行為，尤其是在與電視市場相關的市場所作

出的行為，所產生的相應影響可能波及電視市場。在這種情

況下，該等行為可受保障競爭條文規管。例如，享有市場優

勢的持牌機構與香港差不多所有受歡迎的歌星簽訂獨家合

約，而合約內包括一項條件列明任何製作人為該歌星製作的

所有影音產品 (例如，鐳射碟，影像光碟，音樂電視 )，除了

在該持牌機構的電視台出現外，不得在任何其他媒體出現。

這種行為可能受條例草案規管，因為該行為可能會對有關電

視節目服務市場的競爭情況產生影響；例如，其他持牌機構

或會因為不能播放該等節目材料而無法在有關電視市場競

爭。

豁免的理由

8. 根據歐洲聯盟的保障競爭法例，若「協議有助改善

生產或分銷貨品或促進技術或經濟進展，同時又可令消費者

分享應有的成果，而該等協議並無施加對達至該等目標並非

不可或缺的限制」，則可獲豁免。當廣播事務管理局認為有需

要時，該局會訂定依據「指明理由」而作出豁免的細則。該

等理由須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依據條例草案第 41(f)

條，以附屬法例方式訂立規例予以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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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播映的節目

9. 持牌機構購買節目後不播映的做法，不大可能構成

反競爭行為，除非可以證明 

(a) 該持牌機構大量購入同類形節目，因而令其他機構

沒有選擇；

(b) 購買節目之目的在於防止其他機構播映被購入的節

目；及

(c) 購買節目之目的或效果在於防止或在相當程度上限

制電視市場內的競爭。

草擬方面有關的事宜

10. 有代表團體曾提出以下有關條例草擬方面的建議

(a) 國際唱片業協會建議將第 13(1)條作出下述的修

訂：「持牌機構不得從事廣管局認為其目的在於防

止、扭曲、或在相當程度上限制電視節目服務市場

競爭的行為，亦不得從事該局認為會有如此效果的

行為」（修訂建議已加底線）；

(b) 消費者委員會建議將第 13(5)(a)條作出修訂，令豁

免範圍只適用於那些全部或相當程度上由持牌機構

製作的節目；

(c) 香港電訊互動影院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互動影院 )建

議在版權條例及商標條例受保障的權利亦應獲豁免

不受第 13 條規管；及

(d) 互動影院建議將第 13(6)條刪除，若當局日後需要修

訂第 13(5)條下的豁免事項，須透過主體法例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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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們正在考慮上述有關草擬方面的建議，並會盡快

就有關建議作出回應。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二零零零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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